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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olden Centur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金禧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金禧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
核綜合中期業績。

摘要

• 本公司之未經審核綜合收益增至約 11,979,000港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
增加約三倍。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除稅後虧損約29,041,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37.22%。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虧損為約 2.58港仙，而去年
同期之每股虧損為約 6.2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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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報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1,979 2,978

銷售成本 (3,345) (2,541)  

毛利 8,634 437

其他收入 3,170 91

其他收益及虧損 24,608 13,370

行政開支 (33,174) (23,513)

產品分成合同之攤銷 (2,367) (2,538)  

來自業務之溢利（虧損） 871 (12,153)

融資成本 4 (30,425) (30,826)  

除稅前虧損 5 (29,554) (42,979)

所得稅 6 513 (3,283)  

期間虧損 (29,041) (46,262)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9,077) (46,110)

非控股權益 36 (152)  

(29,041) (46,262)
  

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2.58)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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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 (29,041) (46,262)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1,870) 2,117  

期間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扣除所得稅 (1,870) 2,117  

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30,911) (44,145)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0,947) (43,993)

非控股權益 36 (152)  

(30,911) (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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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16,953 109,118

使用權資產 28,944 34,916

無形資產 9 83,640 84,966

商譽 308 308

租賃按金 3,082 2,259  

232,927 231,567  

流動資產

存貨 943 78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 51 4,45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12,095 79,250

現金及銀行結餘 35,057 34,411

代客戶持有之現金 11 18,297 11,437  

266,443 130,341  

流動負債

應付其他金融機構款項 12 187,705 –

其他借款，無抵押 11,895 11,7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64,457 113,917

租賃負債 9,647 9,995

應付稅項 5,466 5,450

合約負債 281 278

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 14 230,348 311,945

可換股票據－內含衍生工具 14 13,137 46,234  

522,936 499,568  

流動負債淨額 (256,493) (369,22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3,566) (13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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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3 18,236 17,799

債券 9,997 9,996

租賃負債 19,574 24,087

來自最終控股公司之貸款 107,560 107,655

來自最終控制方之貸款 69,070 68,220

遞延稅項負債 17,318 17,691  

241,755 245,448  

負債淨額 (265,321) (383,10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2,224,330 2,075,632

儲備 (2,484,838) (2,453,89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虧絀 (260,508) (378,259)

非控股權益 (4,813) (4,849)  

資本虧絀 (265,321) (38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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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有關報表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獲授權刊發。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二零二零年度財務報表中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於二零
二一年度財務報表生效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有關會計政策之任何變動之詳情載於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要求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作出判斷、估計及
假設，以致影響政策應用及由年初至今的已呈報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之金額。實際
結果可能與此等估計存在差異。

本中期業績公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之附註解釋。該等附註包括對瞭解本
集團自二零二零年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而言為重要之事件及交易解
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相關附註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整份財務報表所要求之一切資料。

持續經營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29,077,000

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負債超出其總資產約265,321,000港元及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資本虧絀達約260,508,000港元。

考慮到下列因素後，本公司董事（「董事」）信納本集團將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以履行其於可
見未來到期的財務承擔：

(i)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提取貸款 97,500,000港元及尚未提取世紀金禧
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最終控股公司」）授予的貸款融資 102,500,000港元以及應付
利息10,060,000港元，此乃按後償基準提供。最終控股公司不會要求本公司償還該等
貸款，亦不會取消未提取貸款融資，直至本集團所有其他負債均已償清；

(ii) 除上文所述貸款融資外，本公司最終控制方盤繼彪先生（「最終控制方」）與最終控股
公司亦已承諾提供足夠資金，以便本集團能夠應付其於可見未來到期之財務責任；

(iii) 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本公司所提供本金額為人民幣54,000,000

元（相當於約 64,932,000港元）之貸款及應付利息人民幣 3,441,000元（相當於約 4,138,000

港元）而言，最終控制方不會要求償還，直至本集團所有其他負債均已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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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就最終控股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持有本金總額24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
據（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而言，最終控股公司已承諾將不會於到期
後要求償還該票據，直至本集團所有其他負債均已償清；

(v) 本集團將尋求額外融資，包括但不限於透過公開發售、配售新股份及發行債券；及

(vi) 董事將繼續推行措施以提升本集團之營運資金及現金流量，包括密切監察一般行
政開支及經營成本。

考慮到上述措施之影響後，董事已對本集團自報告日期起計未來十二個月的現金流量預
測進行詳細審閱。董事相信，本集團將有充足現金資源以滿足其未來營運資金及自報告
日期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到期的其他財務需求，因此信納，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屬合適之舉。

倘本集團無法繼續按持續經營基準營運，則需要作出調整以將資產價值撇減至其可收回
金額，以為可能進一步產生之負債作出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
分類至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該等潛在調整之影響並未反映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

載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為比較資料之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就該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是自該等財務報表擷
取。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章）第436條須予以披露之有關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
如下：

本公司已按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
遞交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報告。核數師報告並無修改，載有核數師於出具
無保留意見的情況下，提出注意引述的強調事項；及並無載有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406(2)、407(2)或 (3)條作出的聲明。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除外。

除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之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式均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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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於編製本公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的租金寛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
及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類資料

(a) 收益

本期間主要業務中各類別之收益金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子零件銷售 807 2,978

金融業務
－顧問及推薦收入 1,941 –

－經紀佣金收入 2,548 –

－首次公開發售融資之利息收入 336 –

財富管理
－保險經紀之佣金收入 4,065 –

醫療大健康
－銷售熔噴布以及相關設備及原材料 2,282 –  

11,979 2,978
  



– 9 –

(b) 分類資料

本集團按不同分類管理其業務，該等分類乃按業務類別劃分，分類方式與就資源分
配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之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亦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內部呈報資料
方式一致。本集團確定以下六個可呈報分類。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相應分類資料已予重列，原因是管理層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透過管理其業務重新審查可呈報分類及本集團之內部呈報。於本公司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之庫務分類已經重列為金
融業務分類及自營投資分類。

實業板塊

－ 電子零件

－ 煤層氣

－ 醫療大健康

金融板塊

－ 金融業務（即證券經紀、放債、顧問及推薦服務）

－ 財富管理

－ 自營投資（即證券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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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實業板塊 金融板塊  
電子零件 煤層氣 醫療大健康 金融業務 財富管理 自營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個時間點確認 807 – 2,282 2,548 – – 5,637

隨時間確認 – – – 1,941 4,065 – 6,006

自其他來源確認 – – – 336 – – 336       

來自外來客戶之可呈報 

分類收益 807 – 2,282 4,825 4,065 – 11,979
       

可呈報分類業績 (735) (14,182) 864 (888) 3,458 33 (11,450)
        

產品分成合同之攤銷 – 2,367 – – – – 2,367

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47 4,283 339 903 16 – 5,688

可換股票據－內含衍生工具 

之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 (21,851) – – – – (21,851)

利息開支 – – – 186 – 21 207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 – – – – (27) (27)

其他收入 (2) (21) (1,034) (15) – (20) (1,092)

重估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之虧損淨額 – – – – – 8 8

可換股票據之估算利息 – 27,517 – – – – 27,517

租賃負債之估算利息 4 16 – 80 – – 100

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 – 112 – – – – 11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益 – – – – – (5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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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實業板塊 金融板塊  

電子零件 煤層氣 金融業務 自營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個時間點確認 2,978 – – – 2,978

隨時間確認 – – – – –     

來自外來客戶之可呈報 

分類收益 2,978 – – – 2,978
     

可呈報分類業績 (380) (16,355) (1,490) (4,524) (22,749)
     

產品分成合同之攤銷 – 2,538 – – 2,538

物業、機器及設備及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47 3,990 218 – 4,355

可換股票據－內含衍生
工具之公平值變動之
收益 – (19,722) – – (19,722)

利息開支 15 24,854 9 981 25,859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之虧損 – – – 3,425 3,425

其他收入 (33) (4) (4) – (41)
     

於該兩個期間並無任何分類間銷售。

4.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債券之估算利息 349 445

可換股票據之估算利息 27,517 24,817

租賃負債之估算利息 2,287 113

借款之利息 65 1,741

來自最終控制方之貸款利息 – 223

來自最終控股公司之貸款利息 – 3,487

首次公開發售融資之利息 207 –  

30,425 3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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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以下各項所得：

未經審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5,011 9,648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386 601  

員工成本總額 15,397 10,249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2,752 2,541

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1,401 5,571

並未計入租賃負債計量中之短期租賃之租賃付款 220 640
  

6.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78 60

遞延稅項
本期間（附註 (c)） (591) 3,223  

所得稅（抵免）開支 (513) 3,283
  

附註：

(a)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000,000港元之溢利將按8.25%稅率繳稅，而
超過2,000,000港元之溢利將按16.5%稅率繳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之集團實體
之溢利將繼續按 16.5%劃一稅率繳稅。董事認為，就實施利得稅兩級制所牽涉之金
額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言為微不足道。因此，香港利得稅於兩個期間均按估計應
課稅溢利以16.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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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公司須按中國企業所
得稅稅率25%（二零二零年：25%）納稅。

(c) 於二零二一年，遞延稅項由有關產品分成合同之無形資產攤銷所產生之暫時差異
之撥回約591,000港元而產生。

於二零二零年，遞延稅項由有關重估及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暫時
差異撥回約3,857,000港元，並由有關產品分成合同之無形資產攤銷所產生之暫時差
異撥回約634,000港元而產生。

7. 股息

於中期期間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宣派股息（二零二零年：無）。董事已決定不會就中期
期間派付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虧損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29,077) (46,110)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28,581,260 736,449,385

  

(b) 每股攤薄虧損

計算兩個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作出調整，因兌換可換股票據將導致每股虧
損減少。因此，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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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無形資產

產品分成合同

（「產品分成

合同」） 貿易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3,689,030 – 3,689,030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添置 – 1,000 1,000

匯兌調整 230,209 – 230,209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3,919,239 1,000 3,920,239

匯兌調整 48,819 – 48,819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3,968,058 – 3,969,058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3,594,279 – 3,594,279

年度支出 5,035 – 5,035

減值虧損 11,376 – 11,376

匯兌調整 224,583 – 224,583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3,835,273 – 3,835,273

期間支出 2,367 – 2,367

匯兌調整 47,778 – 47,778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3,885,418 – 3,885,418   

賬面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2,640 1,000 83,640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83,966 1,000 84,966
   

產品分成合同於餘下17.4年（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9年）之合同期限內以直線法
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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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產生之貿易應收款項：
電子零件 14,637 14,870
金融業務
－顧問及推薦服務
－推薦服務 782 118
－證券經紀
－經紀商 90 122

財富管理 413 1,425
醫療大健康 2,560 59,501  

18,482 76,036
減：減值撥備（附註 (a)） (14,472) (14,472)  

4,010 61,564

金融業務
－證券經紀
－現金客戶（附註 (c)） 195,348 2,053
－保證金客戶（附註 (d)） 142 –  

195,490 2,053  

199,500 63,617  

其他應收款項 7,734 8,172
按金及預付款項 7,943 9,720  

15,677 17,892  

215,177 81,509
  

出於呈報目的分析為：
非流動資產 3,082 2,259
流動資產 212,095 79,250  

總計 215,177 81,509
  

附註：

(a) 減值撥備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約14,47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14,472,000港元）已個別釐定為減值。個別減值應收款項與出現財政
困難之客戶相關，且本集團管理層估計有關應收款項極有可能無法收回。本集團並
無就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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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及已扣除減值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45天 1,223 61,104

46至90天 19 180

91至365天 2,579 280

超過365天 14,661 14,472  

18,482 76,036

減：減值撥備 (14,472) (14,472)  

4,010 61,564
  

就電子零件銷售授予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期為自賬單日期起45天內到期。

(c) 現金客戶之貿易應收款項通常於證券交易之交易日後兩日清償。該等尚未清償之
應收客戶貿易款項列為客戶之貿易應收款項。

計入現金客戶之貿易應收款項約194,516,000港元與首次公開發售股份認購有關，隨
後已予清償。

董事認為，鑒於此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並無帶來額外價值，因此，並無披露賬齡分
析。

(d) 董事認為，鑒於此業務之性質，賬齡分析並無帶來額外價值，因此，並無披露保證
金客戶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

(e) 已逾期但尚未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約2,78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460,000港元）已逾期但尚未減值。該等應收款項涉及多名近期無違約記錄之
獨立客戶，而大部分賬面值隨後已予清償。本集團並無就該等客戶持有任何抵押品
作為抵押。已逾期但尚未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45天 19 180

46至90天 2,579 280

超過90天 189 –  

2,787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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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代客戶持有之現金

本集團於持牌銀行設有單獨信託賬戶，以持有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客戶款項。根據香
港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規定，本集團將客戶的款項分類為流動資產下
代客戶持有之現金，並確認應付相關客戶之相應賬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本集團不
得動用客戶款項來履行其自身義務。

12. 應付其他金融機構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應付其他金融機構款項包括兩間證券經紀公司。結餘與首次
公開發售股份認購之保證金融資有關，隨後已予清償。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產生之貿易應付款項：
電子零件 284 819

財富管理 301 196

金融業務
－證券經紀
－結算所 – 107

醫療大健康 12,641 54,770  

13,226 55,892

金融業務
－證券經紀
－現金客戶（附註 (a)） 17,803 11,433

－保證金客戶 174 –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31,203 67,325  

其他應付款項（附註 (c)） 28,388 33,318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之款項 17,134 16,697

應計開支 5,968 14,37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總額 51,490 64,391  

貿易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總額 82,693 131,716
  

出於呈報目的分析為：
非流動負債 18,236 17,799

流動負債 64,457 113,917  

總計 82,693 13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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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應付證券經紀客戶之貿易款項指就本集團於進行受規管活動過程中已收及代客戶
持有之信託及獨立銀行結餘已收及應償還予經紀客戶之款項。

董事認為，鑒於此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並無帶來額外價值；因此，並無披露賬齡分
析。

(b) 本集團之餘下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一個月內 170 55,229

超過一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115 432

超過三個月但不超過六個月 12,755 59

超過六個月 186 172  

13,226 55,892
  

(c) 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中國債權人之工程款約人民幣4,148,000元（相當於約4,988,000

港元）、應付中聯煤層氣有限責任公司（「中聯」）款項約人民幣3,978,000元（相當於約
4,783,000港元）、修復成本撥備約1,102,000港元及向電子零件業務的一名主要客戶收
取的按金2,340,000港元。

14. 可換股票據，無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六日，本公司向本集團之獨立第三方New Alexander Limited（「New 

Alexander」）發行本金額為365,000,000港元之新可換股票據（「現有可換股票據」）。

現有可換股票據之初步換股價為每股0.16港元（於發行日期起計之期間內任何時間可予調
整），現有可換股票據按票息率每年2厘計息，每半年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
日到期時支付及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現有可換股票據持有人有權於現
有可換股票據發行之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隨時將現有可換股票據
之全部或任何部分本金額兌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於完成供股及發行紅利認股權證後，現有可換股票據之換股價已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七
日及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分別調整為每股0.14港元及每股0.12港元。

現有可換股票據包含兩個部分，即負債及內含衍生工具。負債部分歸類為流動負債，並使
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列值。內含衍生工具部分歸類為流動負債，並按公平值列值。
現有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之實際年利率為19.39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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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並非於活躍市場買賣之可換股票據而言，其內含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乃使用估值方
法釐定。本集團根據利用二項式點陣模式進行之獨立專業估值估計內含衍生工具部分之
公平值，有關模式需要輸入不同資料及假設。此模式之輸入數據乃來自可觀察市場，如
不能取得有關數據，則於釐定公平值時需要作出一定程度之判斷。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最終控股公司與New Alexander訂立可換股票據轉讓協議，據
此，最終控股公司有條件同意收購，而New Alexander有條件同意出售當時可按兌換價每
股0.12港元悉數兌換為合共3,041,666,666股新股份之現有可換股票據（其未償還本金總額
為365,000,000港元），總代價為310,250,000港元。

未償還本金總額為105,000,000港元及260,000,000港元的現有可換股票據分別於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十二日及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轉讓予最終控股公司。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金額為10,000,000港元的現有可換股票據轉換為83,333,333股
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本金額為115,000,000港元的現有可換股票據轉換為958,333,333股
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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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可換股票據之內含衍生工具部分（按公平值列值）及負債部分（按攤銷成本列值）之變
動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之現有可換股票據

內含衍生

工具部分 負債部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可換股票據之賬面值 

（本金額為365,000,000港元） 110,348 268,607 378,955

於簡明綜合損益報表中支銷之估算利息 – 51,478 51,478

於簡明綜合損益報表中計入之公平值減少 (61,599) – (61,599)

轉換可換股票據（本金額為10,000,000港元） (2,515) (8,040) (10,555)

已轉換可換股票據應付利息 – (100) (100)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換股票據之 

賬面值（本金額為355,000,000港元）（經審核） 46,234 311,945 358,179

於簡明綜合損益報表中支銷之估算利息 – 27,517 27,517

於簡明綜合損益報表中計入之公平值減少 (21,851) – (21,851)

轉換可換股票據（本金額為115,000,000港元） (11,246) (108,112) (119,358)

已轉換可換股票據應付利息 – (1,002) (1,00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可換股票據之賬面
值（本金額為240,000,000港元）（未經審核） 13,137 230,348 243,485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金額為240,000,000港元之現有可換股票據尚未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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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普通股數目 股本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729,792,904 2,060,115

於轉換可換股票據時發行股份（附註14） 83,333,333 10,555

於行使認股權證時發行股份（附註 (a)） 124,045,930 4,962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937,172,167 2,075,632

於配售時發行股份（附註 (b)） 149,691,195 29,340

於轉換可換股票據時發行股份（附註14） 958,333,333 119,358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045,196,695 2,224,330
  

附註：

(a) 於行使認股權證時發行股份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六日，本公司按股東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每持有五股本
公司股份獲發一份紅利認股權證之基準發行合共143,755,385份紅利認股權證（「二零
一九年認股權證」）。此等二零一九年認股權證之持有人有權由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六
日起至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五日（包括首尾兩日）止期間，隨時按初步認購價每股 0.04

港元（可予調整）以現金認購 143,755,385股新普通股。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24,045,930股普通股已因行使二零一九
年認股權證而按認購價每股0.04港元發行以換取現金。由於當時所有尚未行使之二
零一九年認股權證已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五日失效，故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並無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

(b) 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以配售價每股0.2港元配售本公司149,691,195股股份已
完成，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9,340,000港元。



– 22 –

16.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計提撥備之尚待履行資本承
擔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產品分成合同（附註） 12,147 16,863

  

附註： 除上述外，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加拿大英發能源有限公司（「英發能源」）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與中聯就修改產品分成合同訂立第五次修訂協議。
根據第五次修訂協議，A區（已提交探明儲量的蘆嶺區塊部分，面積為23.686

平方公里）適用勘探期將於合同開始執行當日起計，直至就總體開發方案
向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備案的日期為止。此外，B區（待提交探明儲量的宿南
區塊主要部分，面積為544.157平方公里）之勘探期已延長多兩年，由原本的
到期日（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延長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
延長之勘探期內，B區所需完成之鑽井量為至少十七口井，並進行壓裂排
採等有關勘探作業。為了完成上述勘探作業，英發能源需對B區花費至少人
民幣35,000,000元（相當於約42,086,000港元）等值的美元，作為其預期的最低
限度勘探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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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收益為約 11,97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 2,978,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約 302.2%。該增加主要歸因於金融板塊持續發展。

毛利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毛利約 8,63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約 437,000港元大幅增
加。該增加主要歸因於金融板塊貢獻。

其他收入

本期間其他收入為約 3,17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91,000港元）。該增加主要歸
因於分租商用物業獲得之租金收入及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益及虧損由去年同期之約 13,370,000港元增加約 11,238,000港元至本期間
之約24,608,000港元，主要因可換股票據－內含衍生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收益增加
約21,85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19,722,000港元）及出售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收
益約2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約 3,425,000港元）導致。

行政開支

本期間內行政開支為約 33,17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 23,513,000港元）。該增幅
乃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及租賃開支增加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折
舊。

融資成本

於本期間產生的融資成本為約30,42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30,826,000港元），
為可換股票據之估算利息及來自其他借款之貸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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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虧損

虧損淨額較去年同期大幅減少乃主要由於以下各項的綜合影響：(i)本集團金
融及財富管理業務及醫療大健康業務產生之收益增加，該等業務為新分類，並
未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列；(ii)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之公平值變動收益增加；(iii)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增加；(iv)自營投資
業務虧損減少；及 (v)行政開支增加。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本公司股東（「股東」）應佔虧損約29,077,000港元（二零二零
年：約46,110,000港元），本期間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約為2.58港仙（二零二零年：
6.26港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約35,057,000港元（於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4,411,000港元），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
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約256,493,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負
債淨額約369,227,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債券約9,997,000

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9,996,000港元）、來自最終控股公司之貸
款約107,56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07,655,000港元）、來自最
終控制方之貸款約 69,07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68,220,000

港元）及可轉換貸款（包括負債及內含衍生工具部分）約243,485,000港元（於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58,179,000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約499,37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61,908,000港元）及總負債為約764,691,000港元（於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745,016,000港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總負債
除以總資產計算）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為約 153.13%（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 205.86%）。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應佔資本虧絀為約260,508,000港元（於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78,25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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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著力改善其財務狀況。於二零二一年三月，本集團已與一間獨立金融機
構訂立配售協議，透過根據一般授權發行股份籌集資金約29,300,000港元。詳情
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公
告。本集團將繼續以多種方式改善其財務狀況，包括但不限於有效的成本控制
及集資活動等。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New Alexander Limited（「New Alexander」）
訂立可換股票據重組協議，據此，New Alexander同意協定重組其於到期日為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有可換股票據項下之權利及義務（「可換股票據
重組協議」）。待完成可換股票據重組協議所訂明之先決條件後，將發行到期日
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新可換股票據，以結清現有可換股票據。根據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
於可換股票據重組協議完成後，發行到期日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本金額為365,000,000港元以年利率2厘計息之新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以
及發行及配發兌換股份之特別授權已獲批准。可換股票據重組協議之所有先
決條件已達成，並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完成。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最終控股公司（作為買方）與New Alexander（作為賣方）
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轉讓協議（「可換股票據轉讓協議」），內容
有關轉讓可換股票據，據此，最終控股公司有條件同意收購，而New Alexander

有條件同意出售本公司所發行並可按兌換價每股0.12港元悉數兌換為合共
3,041,666,666股新股份之可換股票據（其未償還本金總額為 365,000,000港元），總
代價為310,250,000港元（相等於每股本公司股份約0.102港元）。可換股票據轉讓
協議項下之交易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完成。於本期間，本金額為115,000,000

港元之可換股票據轉換為958,333,333股股份及本金額為240,000,000港元之可換
股票據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

於本期間，本集團通常以根據一般授權發行股份所得款項淨額及各業務的現
金流量為其業務提供資金。

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於本期間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 26 –

承擔

本集團之承擔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庫務政策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大部分交易以港元、人民
幣及美元結付。由於現行港元與美元掛鈎之制度在短期內應會繼續，故外匯波
動風險極低。

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管理層會監察外匯風險，並於必
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或然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事項。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

呈報期後事項

除本公告「業務回顧－實業板塊－(a)煤層氣業務」一節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
期間後並無其他重大事項。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76名僱員（其中香港38名及中國38名）。本
集團會定期檢討僱員薪酬政策，並基於本集團表現及僱員責任、資歷及表現釐
定有關政策。薪酬福利包括基本薪金、酌情花紅、醫療計劃、購股權、為香港僱
員而設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為中國僱員而設之國家管理僱員退休金計劃。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之事項

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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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二零二零年年報」）
所呈報，本集團旨在以「實業+金融」雙輪驅動的方針推動集團成為全球化的企
業平台。除於中國進行煤層氣業務的核心業務勘探及生產外，本集團將業務擴
展至金融業務及醫療大健康業務領域。

實業板塊

實業板塊由 (a)煤層氣（「煤層氣」）業務；(b)醫療大健康業務；及 (c)電子零件業務
組成。

(a) 煤層氣業務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加拿大英發能源有限公司（「英發能源」）與中聯
煤層氣有限責任公司（「中聯」，一間由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全資擁有的國
有企業，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授權其與外商合作經營煤層氣資
源之勘探、開發及生產業務）訂立產品分成合同（「產品分成合同」）。根據產
品分成合同，英發能源為安徽煤層氣資產之經營者，並自二零零八年起計
三十年擁有產品分成合同之 70%參與權益。

本集團於安徽省經營煤層氣之勘探、開發及生產，其總勘探面積為567.843

平方公里（「合約區」）。合約區劃分為A區（已提交探明儲量的蘆嶺區塊部
分，面積為23.686平方公里）（「A區」）及B區（尚待提交探明儲量的宿南區塊主
要部分，面積為544.157平方公里）。A區之總體開發方案（「總體開發方案」）
只需要向中國有關政府部門備案即可開始進入生產。

儘管本期間錄得可換股票據內含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之收益約
21,85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19,722,000港元），惟仍然錄得約14,182,000港
元之虧損（二零二零年：約16,355,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錄得產品分成合
同之攤銷約 2,36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2,538,000港元）、可換股票據之估
算利息約27,51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24,817,000港元）及物業、廠房及設
備及使用權資產折舊約 4,28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3,990,000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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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二零二零年年報所披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在A區新鑽一口水平井。然而，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及物色適當的
工程團隊等各項因素，煤層氣項目的大部分籌備及規劃工程被推遲，而煤
層氣項目直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才能正式恢復開發及勘探。

儘管淮北地區出現不利的天氣、技術問題及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A區的新水平井仍能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完成鑽探。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四日，A區水平井開始生產煤層氣。據本公司當地勘探
團隊報告，有跡象表明該水平井的煤層氣產量將逐漸增加。對本公司編製
總體開發方案報告及發展煤層氣業務而言，從上述水平井獲得的勘探及
生產數據意義重大。

本集團正進行所有必要的工作，以盡快完成總體開發方案報告並提交予
相關政府部門。本集團正積極尋找能協助編製及完成總體開發方案報告
的合資格服務供應商。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就編製及完成總體開發
方案報告與數家總體開發方案服務供應商接觸及磋商。

同時，本集團正積極尋求與鄰近能源公司合作，共享重要地理數據及工程
資料，以加快總體開發方案報告的準備工作。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中聯已與中國其中一家最大的跨區域能源服務公司的
一間附屬公司（「合作方」）訂立一份意向書（「意向書」），內容有關本集團中
國安徽宿南煤層氣項目在煤層氣開發及採用方面的合作。根據該份意向
書，中聯將向合作方提供來自宿南煤層氣項目的試產天然氣，惟須待（其
中包括）本集團及中聯在前述的水平井鄰近地方開發天然氣處理中心及合
作方建設連接管道網絡後方可作實。該意向書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及可執
行性，任何進一步合作均需各方就正式協議條款進行磋商。本公司當地勘
探團隊認為，此合作可為初始商業銷售提供開展的機遇，從而有助證明宿
南煤層氣項目的商業價值，對編製總體開發方案報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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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有任何有關本集團業務進一步發展的最新進展，本公司將以刊發自願
公告的形式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全面資訊。

(b) 醫療大健康業務

自新型冠狀病毒於二零二零年年初爆發，全球個人防護裝備及設備的需求
迅速增加，當中用作口罩過濾層之熔噴布的需求更顯著上升。有見及此，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五月正式開設製造及銷售醫療器械及疫情防護物資
產品新業務分類。其後為了更能反映本公司之業務策略，本集團管理層將
該分類業務重新命名為「醫療大健康」。

於本期間，本集團在此業務錄得收入約2,282,000港元及溢利約864,000港元，
主要為口罩過濾層之熔噴布的銷售及相關原料之銷售。

由於中國內地疫情穩定，熔噴布、相關設備及原材料的需求逐步減少，因
此本集團已於本期間內相應減慢其製造及分銷。另一方面，本集團已發掘
其他機遇，並於一家專注於投資醫藥科技公司的基金投入300,000美元。

(c) 電子零件業務

由於全球消耗品市場陷入衰退，電子零件分類產生的收益下跌至約807,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72.90%，及錄得虧損約 73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虧損約380,000港元）。鑒於市場形勢嚴峻，本集團將持續監察該業務發展，
亦不排除於短期內縮減甚至出售該業務分類的可能性，藉此將現有資源
集中於本集團的核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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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板塊

金融板塊包括 (a)金融業務；(b)財富管理業務；及 (c)自營投資業務。本集團成員
公司擁有第1、2、4、5及9類牌照（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放債人牌照（定義見香港法例第163章放債人條例）及保險經
紀公司牌照（定義見香港法例第41章保險業條例），以為客戶提供一站式金融及
財富管理服務。於本期間，本集團已聘用合資格且經驗豐富的人員。

本集團以「禧聞樂道」品牌為客戶舉辦若干會議及分享會，向客戶提供最新市
場資訊。除於深圳的附屬公司外，本集團於本期間內分別於湖南省長沙市及廣
東省珠海市成立兩間附屬公司，以在國內市場發掘更多新業務機遇及潛在客
戶。

為應付更多高質素商業項目的要求，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與北京中企路
演投資管理中心簽訂戰略合作協議。透過大規模企業投資活動，本集團期望提
供項目資源平台，設立基金收購具增長潛力的初創項目，甚至擴大國內金融業
務的規模，並於香港及中國發掘更多跨境金融及市場的新機遇。

(a) 金融業務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首次公開發售市場熾熱，為本集團帶來業務機遇。金融
市場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中美緊張關係影響下表現波動，本集團的金
融業務於本期間處於初步發展階段。於本期間內，金融業務錄得收益約
4,82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無）及虧損約88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約
1,490,000港元）。

憑藉本集團齊心協力及積極的發展策略，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的客戶數目為1,544名（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0名）及客戶資產
約為70,5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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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財富管理業務

儘管中國與香港的邊境限制尚未解除，該業務於本期間內進展理想。於本
期間內，本集團增聘保險專業人士，以向客戶提供寶貴的財富管理及保險
解決方案及意見。於本期間內，分類收益及溢利分別為約4,065,000港元（二
零二零年：無）及約3,45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無）。

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二零一九年頒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
來，擬放寬香港及內地居民與機構跨境投資限制，並於粵港澳大灣區（「大
灣區」）內陸城市設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該項舉措為本集團於兩地的業務
往來提供極大便利。本集團相信，疫情穩定後兩地邊境限制放寬將進一步
促進業務發展。

(c) 自營投資業務

於本期間內，在疫情、中美緊張關係及全球政治不確定性影響下，股市持
續波動。因此，本集團採取更審慎的自營投資方針，並於本期間內錄得溢
利約3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約4,524,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持有任何超過本集團總資產之
5%的證券投資。

展望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問世，經濟逐漸出現復甦跡象。本集
團積極把握市場復甦機遇，繼續以「實業＋金融」為原則進行戰略佈局，深化各
項業務發展，以把握未來經濟反彈帶來的機遇，並為市場機遇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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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局頒佈的「十四五」規劃強調積極推進低碳及清潔轉型，實現碳達峰及
碳中和目標。隨著全球變暖及環境問題愈來愈嚴重，公眾環保意識逐步加強，
社會各行各業亦積極響應國家政策。煤層氣是國家十分關注的不可再生清潔
能源，本集團根據國家政策盡力加大開發力度。隨著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安徽宿
南煤層氣的順利勘探，本集團為未來天然氣生產奠定更加穩定的基礎，並相信
二零二一年下半年將達致更優異的成績。本集團未來將繼續密切關注國家的
清潔能源發展規劃，加大煤層氣項目的勘探及開發力度，為實現碳中和目標作
出貢獻。

同時，於疫情後時期，儘管感染率有所下降，但外科口罩及個人防護設備的需
求依存。本集團將密切關注行業狀況，加強佈局，並採取靈活的應對措施，以
應對不穩定的市況及加強本集團實業板塊業務的發展。

展望二零二一年下半年，中國的疫情將逐漸趨於穩定，中國內地與香港的邊境
限制放寬預期將推動兩地的經濟交流，這預期會推動本集團金融業務的發展。
本集團將繼續優化香港金融服務，並戰略性佈局國內金融市場，以「立足香港，
連接內地」為宗旨，深化及加強中國內地與香港金融業務的聯繫與合作，推動
本集團融入新經濟發展模式。此外，本集團將積極把握經濟逐步復甦的機遇，
於市場上發掘更多具有高投資價值的項目。

本集團未來將繼續提升自身經營業績，增強實力，把握市場新機遇，並繼續專
注於「實業+金融」的雙輪驅動及實業與金融的融合，致力成為優秀的綜合性企
業，並為本公司股東帶來可觀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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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

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
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存置之登記冊內，或已根據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本公司

主要行政人員

姓名 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相關

股份數目 總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概約

百分比

（附註 1）

盤繼彪（附註2） 透過受控法團 1,505,604,864

（附註2）
2,000,000,000

（附註3）
3,505,604,864 171.41%

附註：

1. 按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普通股2,045,196,695股計算。

2. 該等1,505,604,864股本公司普通股由盤繼彪先生全資擁有之世紀金禧國際控股集團
有限公司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盤繼彪先生被視為於該等本公司普通股中擁
有權益。

3. 該等2,000,000,000股相關股份指於悉數兌換可換股票據後按兌換價每股0.12港元可
予發行及配發之兌換股份，而有關兌換股份由本公司發行並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到期，其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未償還本金額為24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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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

董事╱本公司

主要行政

人員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盤繼彪 世紀金禧國際控股 

集團有限公司（附註） 
實益擁有人 1 100%

附註： 世紀金禧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乃本
公司控股股東。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
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 (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入該條
例所述之登記冊內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 (ii)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主要股東（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3分部條
文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登記冊
內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主要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相關

股份數目 總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概約

百分比

（附註 1）

世紀金禧國際控股 

集團有限公司（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505,604,864 2,000,000,000

（附註3）
3,505,604,864 1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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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按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普通股2,045,196,695股計算。

2. 該等1,505,604,864股本公司普通股由盤繼彪先生全資擁有之世紀金禧國際控股集團有限
公司持有。

3. 該等2,000,000,000股相關股份指於悉數兌換可換股票據後按兌換價每股0.12港元可予發行
及配發之兌換股份，而有關兌換股份由本公司發行並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到期，其於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未償還本金額為240,000,000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任何人士（董事或
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知會其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錄於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
惟以下主要偏離事件除外：

(i) 主席及行政總裁（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
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
以書面列載。於本期間，盤繼彪先生為本公司行政總裁兼董事局主席，構
成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然而，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盤繼彪先生（亦
為執行董事）一直領導董事局，確保董事局協作共進以及董事局本著符合
本公司最佳利益的原則，在充分掌握有關資料的情況下作出決定，且所有
重要議題均獲得適時討論。盤繼彪先生亦管理本集團業務及營運的策略
發展而本集團於其對董事局的帶領下發展業務。

(ii) 非執行董事（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
選舉。陳炎波先生（彼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辭任）是唯一並無指定任期
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構成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於
陳炎波先生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辭任後，所有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
執行董事）皆已與本公司訂立為期三年的服務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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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與上市規則附錄十
所載之標準守則所訂的條款及規定標準完全一致。於本集團的中期業績公佈
前，本公司已向董事發出通知，提醒彼等於禁售期內不得買賣本公司證券。經
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確認於本期間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
規定標準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
證券。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營運一項經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批准之購股權計劃
（「該計劃」）。根據該計劃，董事可酌情向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合資
格參與者（包括任何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惟須遵照該計劃所規
定之條款及條件。參與者就每批獲授之購股權支付名義代價 1港元。根據購股
權須接納股份之期間由董事局不時釐定，惟有關期間不得超過購股權授出日
期起計十年。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局釐定，並不得少於 (i)股份於購股權授出日期在聯交
所所報之收市價；及 (ii)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所報之平
均收市價之較高者。

一項有關更新計劃授權限額之普通決議案已在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
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通過。於根據該計劃所授出及將予授出之所有購
股權獲行使時，本公司可發行之股份數目最多相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
月七日已發行股份之10%。此限額可經股東根據上市規則之條文於股東大會上
進一步更新。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授予各合資格參與者之購股權可發行之
股份數目最多以於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之 1%為限。任何超過此限額之購股權
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方可進一步授予。

本期間內並無授出或行使購股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購股權尚未
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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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企管守則之相關守則條文，審閱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審核委員
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楊志偉先生、黎建強先生及王文雄先生。

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局藉此機會向各股東對本集團之支持及全體員工於本期間之
貢獻及勤奮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局命
金禧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盤繼彪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盤繼彪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邵艷霞女士，非執
行董事為蕭恕明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黎建強先生、楊志偉先生及王文
雄先生。


